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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公佈

茲提述中國投資基金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
年度報告（「二零二零年年度報告」）及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
中期報告（「二零二一年中期報告」）。

就二零二零年年度報告第7頁所述於二零二零年十月六日自配售事項所籌集之所得款
項總額約55,400,000港元而言，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有未動用所得款
項總額約4,900,000港元。就該未動用款項而言，本公司計劃於二零二一年將其全部用
作一般營運資金用途。誠如二零二一年中期報告所披露，該款項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
十日已悉數用作一般營運資金用途。

承董事會命 

中國投資基金有限公司 

執行董事  

陸侃民

香港，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三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執行董事為陸侃民先生及張曦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馬小秋女士、梁家
輝先生及王夢濤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荊思源女士、張愛民先生及張強先生。


